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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
∗

张　毅∗∗

内容提要 美国实行普选制.除法定特殊情况之外,所有适龄

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但美国选举制度至今仍然存在一些相当严重

的缺陷,包括选举法律仍有许多阻碍投票的规定、宪法仍含有违背民

主原则的条款、重划议院选区的过程仍使政党可以玩弄操纵选举结

果的政治游戏,以及公民过分依赖司法程序维护其选举权利等.这

些缺陷导致产生违反一人一票这一基本民主原则的选举结果,实际

剥夺部分选民(尤其是部分少数族裔选民)的选举权利,影响民主体

制的正当性.美国应进一步改革其选举制度,完成其建国之初开启

的漫长的民主化过程.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 政治 选举制度 代议制

改革

外国人申请移民美国,获准后会得到美国移民局编发的新公民须知等宣

传材料,称美国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公民的投票权是美国“自由社会的

基石”,选举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是公民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材料

同时强调,参加选举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最重要的责任”,因其可以保证维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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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制度,保证“当选官员能清楚地听到个人的声音”.①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公民行使选举权并不像美国移民局宣传材料描述得

那样简单.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不尽相同,各有利弊,②但一个民主国家制定

选举制度的根本原则应当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具体内容则应最大可能

地包括:(１)所有适龄投票的公民都有实际的选举权;(２)每一位选民在选举

中都只能投一张选票;(３)每一张选票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以此作为衡量

标准,美国的选举制度还存在诸多相当严重的缺陷,对公民的选举权还有一些

基于党派政治的、理不应有的限制,包括普选制仍然存有较大漏洞、宪法还有

一些明显过时的规定、重划议院选区的工作时常演变为赤裸裸操纵选举结果

的政治游戏,以及公民实际能否享有选举权利过分依赖司法程序,等等.本文

将扼要介绍和分析这些缺陷和限制.２０２０年正值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将选

举包括正副总统、国会参众议员,以及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长官和议员在内

的大批官员,这些缺陷和限制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导致产生一些显失公平的选

举后果.至于是否会重现２０００年大选的混乱、不得不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

法程序确定选举结果,或者是否会继２０１６年之后再次发生总统候选人赢得少

数普选票却当选总统这种全世界都罕见的、违反民主最基本原则的情况,还需

拭目以待.③

一、不够普及的普选制

普选制(universalsuffrage)指所有适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极少数法定特

殊情况除外),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通往普选制的道路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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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itizenshipandImmigrationServices,“TheCitizensAlmanac,”https://www．uscis．gov/
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uides/MＧ７６．pdf,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西方国家的议员选举制度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得票多者获胜,俗称赢者通吃(英国和美国基本采

取这种制度);另一种是比例代表制,任何政党只要获得一定比例的选票即可分得议员席位(大多数欧洲国

家基本采取这种制度).
受新冠肺炎疫情(CovidＧ１９)的影响,美国有超过８０％的选民可以通过邮寄选票(mailＧinballots)参

加２０２０年的选举,但邮寄选票被认定无效的比例相当高,原因包括错过邮寄时间、邮局处理不当及选民因疏

忽未能完全满足相关要求(例如本人或证人忘了签字)等.据报道,在今年２３个州举行的预选中,无效作废

的邮寄选票超过５０万张,高于２０１６年大选的３２万张.参见EliseBiebeck,“MoreThan５００,０００MailBalＧ
lotsWereRejectedinthePrimaries．ThatCouldMaketheDifferenceinBattlegroundStatesThisFall,”The
WashingtonPost,August２４,２０２０.鉴于此,由于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多为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的策略

还是尽量说服其选民在选举日到选举站去实际投票.如果２０２０年大选结果接近,几乎肯定会延迟确定选举

结果的时间,也很有可能需要再次诉诸法院解决相关争议.



而曲折,虽然建国已有２５０多年,但所有适龄公民基本上实际享有选举权的历

史却只有５０多年.在建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时期,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集中

在财产、居住年限、性别和种族四个方面,１３个殖民地之间有一定差异,但总体

来讲有权参加投票的人是自由的、拥有一定财产的白人男子.１７８９年通过的

«美国宪法»允许各州自行决定选民的资格,延续了当时非白人男子基本没有

选举权的状况.进入１９世纪,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限制开始逐步放松,但基

于种族的束缚却变本加厉.１８５５年,在美国的３１个州中,有２４个州禁止非白

人投票;在其余的七个州,非白人选举权也由于各种实际原因有名无实.①

１８７０年,美国内战结束后通过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联邦或任何州政府由

于种族或肤色的原因剥夺公民的选举权;１９２０年,美国又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

的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至此,选举权理论上成为美国所有适龄公民的基本权

利之一.
选举权从自由人扩展至昔日的奴隶、从有产者扩展至无产者、从男子扩展

至妇女,这是近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走过的相同的道路,但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美国行走速度较慢,而且至今尚未达到终点.美国少数

族裔(主要是黑人)在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又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努力才

实际获得选举权.② 而且,美国至今保留着一些阻碍行使选举权的“选民压制”
(votersuppression)的措施,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以一场为期四年的内战为代价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在战后重建时

期,原邦联国各州中主要通过执行联邦(而不是州)的法律保护４００万新获自

由的黑人的公民权利.１８７７年,北方联邦军队撤出南方,不甘心失败的南方种

族主义者开始全面反扑,一方面,诉诸暴力明目张胆地恐吓黑人,阻挠其投票;
另一方面,制定新的种族歧视的州法,对登记黑人选民设置种种障碍,包括必

须支付“人头税”(polltax)、通过“扫盲测试”(literacytest)和其他考试,以及满

足“品格良好”和最低居住年限要求等.③ 鉴于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明确禁止

以种族原因剥夺公民选举权,这些限制性法律不能明说仅对黑人适用,许多州

于是发明了所谓“祖父条款”(grandfatherclause):任何选民如其祖辈在内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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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K．Scher,ThePoliticsofDisenfranchisement:WhyIsItSoHardtoVoteinAmerica?
NewYork:M．E．Sharpe,２０１１,p３１．

除黑人之外,在选举权方面遭受歧视最严重的少数族裔可能是华裔.参见 RichardK．Scher,The
PoliticsofDisenfranchisement:WhyIsItSoHardtoVoteinAmerica?pp４６Ｇ４８.

当时盛行的一种考试是检测选民的“理解能力”(understandingclause),即在州宪法中挑选(或故意

增加)一条充满法律术语、句式结构极为复杂的条款,如果被检测者不能理解即不予登记.



即有选举权,则不受新通过的选民登记要求的限制.① 该条款的目的自然是为

了避免限制措施影响到白人选民,因为黑人选民的祖辈在内战前都是奴隶,根
本没有选举权.② 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白人参议员直言不讳地承认,就是要在联

邦宪法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以不实质影响白人选民人数优势为前提,利用歧视

“清除每一个可被清除的黑人选民”.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形形色色的法

律规定使黑人选举权形同虚设.１９１０年,路易斯安那州只有７３０名黑人登记

为选民,占适龄黑人公民的０．５％.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的弗吉尼亚州和１８９６—

１９０４年的北卡罗来纳州,更是没有一位黑人被登记为选民.④ 在密西西比州,

黑人选民登记率１８６７年曾高达６６．９％,１９５５年降至４．３％;就整个南方各州而

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１９４０年,仅有３％的黑人适龄公民登记为选民.⑤

直到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美国黑人才真正开始享有宪法保护的选举权.
当时美国以争取黑人平等地位为主的民权运动迅猛发展,如火如荼.从１９５５
年罗莎帕克斯(RosaParks)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

人让座,到１９５７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派遣国民警卫队护送阿肯色州小石

城九名黑人学生上白人学校;从１９６１年“自由骑士”(FreedomRiders)搭乘灰

狗长途客车抗议交通设施种族隔离,到１９６３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向华

盛顿进军”(MarchonWashington)集会上发表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从１９６４年近千名主要是北部和西部的白人大学生去密西西比州帮助登记黑

人选民的“自由之夏”(FreedomSummer),到１９６５年亚拉巴马州警察血腥镇

压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示威游行,这都直接导致美国许多相关法律发生重

大变化.１９６５年,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１９６５年选举权利法»(VotingRights
Actof１９６５,以下简称“«选举权法»”),⑥废除选民登记中的扫盲测试、人头税

及其他一些限制,同时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监管,包括派遣联邦政府官

１４

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讨论通过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时,就有国会议员担心修正案的语言过于狭窄,不能防止反对者用

一些表面“中立”的法律实际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参见 EricFoner,TheSecondFounding:HowtheCivil
WarandReconstructionRemadetheConstitution,NewYork:W．W．Norton,２０１９,p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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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H．Pildes,“Democracy,AntiＧDemocracy,andtheCanon,”ConstitutionalCommentary,
Vol．１７,Issue２,２０００,pp３０４Ｇ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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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选举权利法»通过后有多次修改和延期,修改和延期的内容视为该法的一部分.



员监督州的选举、授权联邦政府官员在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情况下直接登

记选民,等等.法律通过后几年之内,黑人选民登记率激增至６２％.①

即便如此,美国至今仍然存在诸多选民压制的措施,使得相对较少但仍有

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部分选民(尤其是少数族裔)实际不能或难以行使选举

权.首先,适龄公民必须登记为选民才能投票,而是否登记在美国属个人行

为,政府既不强行要求登记,也不自动或主动尽力协助登记.登记制度几十年

来固然变得相对简单,但许多州仍有一些不是所有选民都容易满足的要求.
例如,需要提前数周登记、提供法定地址、填写表格时遵循一定的格式、内容要

与政府掌握的信息“完全一致”(ExactMatch,尽管政府本身掌握的信息不一定

完全准确),等等.２０１６年,美国选民登记率为７０％,远远低于西方许多其他

国家(英国和瑞典大致同期的登记率分别为９１％和９６％),②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美国选民登记有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因此,美国有学者建议应在全美实行强

制登记制度.③ 其次,由于选民死亡、失去民事行为能力、迁移等原因需要定期

更新选民登记册,无可厚非,但有的州也在更新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注销了一些

明明符合选举条件的选民,即所谓“选民清理”(voterpurge).根据２０１８年的

一项调查,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美国大约有１６００万选民被注销登记,其中不乏

由于非法手段或失误导致的情况(有些州因为选民在一段时间内未参加投票

就注销登记,尽管有足够纳税等其他资料证明他们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搬家),
而且历史上歧视少数族裔越严重的州,其注销率也越高.④ 再次,美国许多州

有选民身份法律(voterIDlaw),要求选民投票时必须出示主要是政府颁发的

身份证明(有的州还要求附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出于保护隐私等原因,美国

一直没有施行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证制度,成年人一般是用汽车驾驶执照证

明身份.据估计,美国现有１６岁以上的居民当中大约有８４．６％的人持有汽车

驾照.⑤ 对于没有汽车驾照或其他文件(例如护照)的选民,他们必须申请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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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过程常常不甚方便(有的州甚至故意增加办理难度,如减少办理地点、
将其设在不通公共交通的地方等),有些选民于是干脆放弃申请,因此不能投

票.２０１４年,美国国会政府审计署(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应国会

要求对选民身份法律与投票率之间的关系做过一次专项研究.审计署抽样调

查了堪萨斯州和田纳西州,发现它们２０１２年大选投票率低于２００８年的原因都

与其选民身份法律相关.具体地讲,选民身份法律导致堪萨斯州的投票率下

降了３％(黑人投票率下降幅度比白人和拉美裔高出３．７％),导致田纳西州的

投票率下降了２．７％(黑人下降幅度比白人和拉美裔多高出１．５％).① 最后,
美国有些州的法律对刑满释放的重罪犯人的公民权利有严苛的限制,存在大

范围的、在西方国家中相当独特的“因重罪丧失选举权”(felonydisenfranchiseＧ
ment)的现象.② 以佛罗里达州为例,２０１９年之前,任何人只要犯下重罪,除非

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包括州长特批),否则将终身失去选举权.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佛州经全民公投通过州宪法修正案,规定犯人在完成刑期(包括假释和

缓刑)后应恢复选举权(谋杀和性犯罪除外).③ 根据一项调查,在２０１６年大选

之前,美国大约有６１０万的适龄公民因为犯罪而失去投票权(１９７６年时只有

１１７万),约占美国选民总数的２．５％,其中高达３１０万已经完成服刑.在亚拉

巴马、佛罗里达、肯塔基、密西西比、田纳西和弗吉尼亚州,共有７％以上的选民

因为犯罪失去投票权.最严重的是佛罗里达州,高达１５０万的刑满释放的犯

人没有选举权.另外,在全美范围内,每１３个黑人选民当中就有一个因为是

犯过重罪而丧失投票权,是其他族裔的四倍.④

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倾向否认美国存在选民压制,他们表现出更关注各

种形式的“选民欺诈”(voterfraud),包括非公民投票、冒充他人投票和一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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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overnmentAccountingOffice,“Elections:IssuesRelatedtoStateVoterIdentificationLaws,”
September２０１４,https://www．gao．gov/assets/６７０/６６５９６６．pdf,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重罪是普通法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讲,可以判处死刑或超过一年有期徒刑的罪行在美国属于重罪.
美国历史上剥夺犯人选举权的法律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烙印.内战结束后,南方许多州取消了触犯某些

刑法犯人的选举权,包括所谓黑人易犯的“偷偷摸摸的罪行”(如行窃和骗钱),但不包括所谓白人易犯的“力
壮的罪行”(如抢劫和谋杀).参见 RichardK．Scher,ThePoliticsofDisenfranchisement:WhyIsItSo
HardtoVoteinAmerica?p５３.

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支持重犯刑满后重获选举权的比例高达６４．５５％,远远超过同一天

当选为共和党州长(４９．６％)和联邦参议员(５０．０６％)的比例.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之后通过法律试图保留一

些限制(包括将支付法庭费用作为恢复选举权的条件),被联邦地区法院禁止执行,但联邦巡回法院裁决取消禁

令,并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其结果可能导致几十万大多倾向支持民主党的人在今年不能登记为选民.
TheSentencingProject,“６ MillionLostVoters:StateＧLevelEstimatesofFelonyDisenfranchiseＧ

ment,２０１６,”https://www．sentencingproject．org/publications/６ＧmillionＧlostＧvotersＧstateＧlevelＧestimatesＧ
felonyＧdisenfranchisementＧ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次投票,认为必须要有严格的选民身份和登记法律才能杜绝选民欺诈.但是,
各类限制措施导致美国相当部分的适龄公民(尤其是少数族裔公民)未能登记

为选民或难以投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目前美国存在严重的

选民欺诈.美国一法学院教授追踪了关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期间各类联邦选举

中发生选民欺诈的情况,涉及票数超过１０亿张,仅发现３１起涉嫌舞弊案件.①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专门搜集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至今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起诉定罪的案件,总数只有１１１９宗.② 美国现任总

统特朗普多次声称有３００万—５００万人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非法投票支持克林

顿,否则,他会赢得多数普选票,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当选后成立的总统

调查委员会同样也未找到证据).用联邦第四巡回法院在一个相关案件判决

书中的话说,许多所谓防止选民欺诈的措施是对“并不存在的问题施加治疗”,
实际结果是选民压制.③ 与其说这些保守派人士希望防止选民欺诈,不如说他

们担心有更多的选民(尤其是强烈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少数族裔选民)实际参加

投票,这也是选民压制在美国依然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二、过时落后的宪法规定

在美国２０１６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分别获得６２９８．４８２８万张和６５８５．３５１４万张普选票(popuＧ
larvotes),克林顿比特朗普多得将近２９０万张,当选总统的却是特朗普.⑤ «美
国宪法»规定,总统不是由选民通过普选票直接选举产生,而是先由选民首先

选出选举人团(ElectoralCollege)成员,然后由选举人团成员通过选举人票(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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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ustinLevitt,“AComprehensiveInvestigationofVoterImpersonationFinds３１CredibleIncidents
outofOneBillionBallotsCast,”TheWashingtonPost,August６,２０１４．

参见传统基金会网站https://www．heritage．org/voterfraud,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NorthCarolinaStateConferenceoftheNAACPv．McCrory,８３１F．３d２０４４thCir．,２０１６．«纽约

时报杂志»近期发表长篇调查报告,揭露共和党人以防止选民欺诈为由,采取各种措施剥夺美国公民的选举

权利,参见JimRutenberg,“TheAttackonVoting,”TheNewYorkTimesMagazine,September３０,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许多州决定扩大邮寄选票的范围,并增加选举站工作人员,民主党建议拨专款资助.特朗

普接受采访时说漏了嘴,称如果同意民主党的方案,投票率会如此之高,“共和党人再也不会在这个国家赢

得选举了”.特朗普２０２０年５月发推文称邮寄选票会导致大规模选民欺诈,推特认为没有事实依据,破天荒

地对特朗普的推文加注标签,提醒读者核查相关事实.特朗普２０１６年能够当选总统,直接原因可以说是支

持民主党的黑人在几个关键州投票率下降(黑人选民在威斯康辛州的投票率２０１２年为７８％,２０１６年低于

５０％),美国有学者认为其不仅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受欢迎有关,而且与选民压制有关.参见

CarolAnderson,OnePerson,NoVote:HowVoterSuppressionIsDestroyingOurDemocracy,p４２.
２９０万人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２０１６年美国有１５个州的人口都不到２８０万.



lectoralvotes)间接选举产生.① 选举人团总名额有限(目前为５３８名),按州分

配(每一个州至少要分得三名),导致人数较少的州按比例获得的选举人团成

员名额远远多于人数较多的州.例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有５５名

选举人团成员名额,平均７１．８万人一名,人口第二多的得克萨斯州有３８个名

额,平均７６．３万人一名,而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有三个名额,平均不到２０万人

就有一名.这种差异使得美国总统选举有可能出现当选总统所获选举人票数

过半、但普选票数却少于对手的结果,即选出所谓“少数票总统”(Minority
Presidents).从１７８９年«美国宪法»通过至２０１６年,美国一共举行过５８次总

统选举,其中有五次是少数票总统当选.(参见表１)美国各州近年来人口变化

的结果,增加了产生少数票总统的可能性.美国选举民调专家纳特希尔夫

(NateSilver)近期预测,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赢得普选票

悬念不大,但能否赢得足够的选举人票则取决于其普选票领先特朗普的幅度:
如果多出７００万张普选票(即超过选民总数的５％),拜登当选的概率可达

９８％;如果多出的普选票不足３００万张,拜登的胜率就会低于特朗普.因此,
有评论认为,选举人团制度会“摧毁”美国民主.②

表１　美国历史上的少数票总统

年份
当选总统及所得普选票数

(万)
落败候选人及所得普选票数

(万)
两人所得

普选票之比

１８２４
约翰昆西亚当斯

１１．４０２３
安德鲁杰克逊

１５．２９０１
４２．７２％:５７．２８％③

１８７６
鲁斯福德海以斯

４０３．４３１１
萨密尔梯尔顿

４２８．８５４６
４８．４７％:５１．５３％

１８８８
本杰明哈里逊

５４４．３８９２
戈罗佛克里夫兰

５５３．４４８８
４９．５９％;５０．４１％

２０００
乔治W．布什

５０４５．６００２
阿尔戈尔

５０９９．９８９７
４９．７３％:５０．２７％

２０１６
唐纳德特朗普

６２９８．４８２８
希拉里克林顿

６５８５．３５１４
４８．８９％:５１．１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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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几位“不忠实的选举人”(faithlesselectors),即选举人团成员在选

举总统时不根据本州普选票结果投票,但因其人数不多,并没有影响最终结果.联邦最高法院２０２０年７月

在一个相关案件裁定,各州有权撤换并惩罚不忠实的选举人.
JesseWegman,“TheElectoralCollegeWillDestroyAmerica,”TheNewYorkTimes,September

８,２０２０．
美国１８２４年的总统大选情况特殊,当时一共有四位候选人获得选举人票,但没有一位过半数,最后

联邦众议院根据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选举亚当斯为总统.



除总统选举以外,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制度也显失公平.联邦参议院的

席位按州分配,各州无论人口多少都是两名.美国州与州之间人口差距悬殊,

目前高居第一的加利福尼亚州大约有４０００万人,排在末尾的怀俄明州大约只

有５８万人,两者相差接近７０倍,但同样都能选出两名参议员.美国超过５０％
的人居住在人口最多的１０个州,却只有２．５％的人居住在人口最少的１０个

州,前者为后者的２０倍.此外,目前占美国总人口１８％的州就可选出一半的

参议员(该比例１７９０年时还是３０％).也就是说,代表美国１８％人口的参议员

即有足够票数阻止一项联邦法律的通过,而对需要参议院２/３多数通过的事

项(例如,批准美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及对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定罪),仅仅代表

美国７％人口的参议员就有否决权.联邦众议院的席位的确是按人口分配,但
众议院选区不能跨州,而且每一州至少要有一名众议员,导致各选区之间人口

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如目前得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院选区的平均人口是

８０．５万人,罗得岛州平均则只有５３万人.①

«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制度严重偏离一人一票的民主原

则,有其历史原因.１８世纪末,当代民主制度仍处于萌芽阶段,美国制宪者虽

然认可主权来自人民,但同时也格外担忧多数人暴政,因此在宪法中写入许多

限制民主的过滤性条款,包括间接选举总统和联邦参议员,这也是有评论认为

美国实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政体的原因所在.此外,当时的美国是

由１３个新近独立的殖民地组成的一个松散的邦联,邦联政府权力极其有限,

为达到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合众国的目的,大小州之间必须达成一定的妥协,两
院制的国会及其选举制度就是“康涅狄格妥协”(ConnecticutCompromise)的
产物.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制度显然已经过时落后.当今世界上,民主作为

一种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已经得到广泛实施,美国也通

过多次修宪大范围地扩展本国公民的民主参政权利,包括１８７０年通过的禁止

剥夺非白人选举权的第十五条修正案、１９２０年通过的给予妇女选举权的第十

九条修正案、１９１３年通过的将参议员改为直接选举的第十七条修正案、１９６４
年通过的取消选民登记需要缴纳人头税的第二十四条修正案,以及１９７１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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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人口多于怀俄明和佛蒙特两个州,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１６个州(人均则在全美高

居第一),但因属于联邦特区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权,不能选举国会议员,也是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缺陷.华

盛顿市近年要求转为州的呼声很高,已经通过公民投票,联邦众议院也表决支持,但短期内能否成功仍难以

断定,主要原因是华盛顿市属于民主党的地盘(特朗普２０１６年的得票率仅有４％),共和党坚决反对.如果

民主党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赢得总统和国会两院多数,那么,华盛顿市近期内有相当可能成为美国第５１个州.



过的将投票年龄降至１８周岁的第二十六条修正案.«美国宪法»从１７８９年至

今一共被修改过２７次,除１７９１年通过的、应视为是宪法正文一部分的前十条

修正案,其余１７条修正案中有１０条与选举相关,修改结果总体来讲使得选举

制度变得更加民主.美国目前毫无疑问应当进一步修宪,删除其中遗留的违

反民主选举原则的条款,包括废除选举人团和改变参议院席位的分配方法.
美国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人口多的州“欺负”人口少的州,其实理由并不成

立.首先,民选官员代表的是人,不是土地面积、动物或其他物品,而少数人服

从多数人是民主的精髓.为了防范多数人暴政,可以对多数人权力加以限制

(诸如在宪法中限制民选政府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能因此设计一种违

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否则无异于否定民主.其次,从逻辑上讲,如果担忧

基于人口数量的选举制度会造成对人口少的州的歧视,那么,在同一个州内,
是否也要担忧人口多的城市地区会欺负人口少的农村地区(或者担忧人口多

的白人会欺负人口少的非白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百姓会欺负受过高等

教育的社会精英,等等),进而给予某些选民一人一票、其他选民一人多票呢?
再次,美国发展至今已是一个相当融合的整体,但仍然保留了联邦体制.一方

面,联邦政府权力今非昔比;另一方面,州政府在诸多方面继续行使实质性权

力.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特朗普多次表示他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

权力否决州政府做出的隔离或解封的决定.因此,改变联邦官员的选举方法

并不一定影响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关系,各州无论大小会继续保持其在美国联

邦体制中相对独立的地位.
近年来,美国要求修改宪法有关选举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２０１９年

的一项民意测验,５３％的受访者支持废除选举人团,４０％的受访者反对.① 然

而,修改宪法在美国涉及格外冗长复杂的程序,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及

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近期内就此修改宪法几乎没有可能(尤其是修改宪法关于

参议院席位分配的规定).鉴于此,一些州通过了按照“全国普选票”(national
popularvote)选举总统的法律,要求本州的选举人团成员选举总统时根据全美

国(而非本州)的普选票投票.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候选人在全美国获得多数

普选票,无论该候选人是否在本州获得多数普选票,本州的选举人团成员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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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nathanEasley,“Poll:MostVotersSupportAbolishingElectoralCollege,”TheHill,May６,
２０１９,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４４２２７６ＧpollＧmostＧvotersＧsupportＧabolishingＧelectoralＧcolＧ
lege,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选举该候选人为总统.① 目前,美国已有１５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这项法

律,总共代表１９６张选举人团选票,当代表超过一半的选举人团成员(即至少

２７０名)的州通过后,法律就开始生效.这种州层面上的法律不用修改联邦宪

法,也不用改变由各州决定选举联邦官员方式的现状,却能有效避免出现少数

票总统,颇具创意,但本身是否符合宪法规定还存在争议.②

三、重划选区中的政治游戏

«美国宪法»先天不足,几经修订之后仍保留了部分违背一人一票选举制

度的条款.如果说遵守宪法是必须的,那么,美国目前选举制度中违反民主原

则的其他一些惯常做法就应该被废除.这些做法并非基于宪法的规定,甚至

可以说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精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利用“重划选区”(redisＧ
tricting)的机会制造“怪状选区”(gerrymandering),达到实际剥夺或淡化部分

选民选举权的目的.

重划选区主要涉及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各州议会的成员(包括州参议员和

州众议员).③ 美国每一个州无论是采取单一或多议员选区制度,都需要根据

相关议员的人数将本州划分成若干不同的选区,每一选区选出一名或若干名

议员.划分选区最基本的要求是各选区的人口应大体相等,④而因为选区人口

数量不断变化,幅度不一,有必要定期重划.«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每１０年应

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根据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重新分配联邦众议院的席

位,美国许多州的宪法对州议会选区也有类似的重划要求.

从理论上讲,重划选区无非是要考虑人口数量和其他一些合理相关的因

素(例如每一选区均应是一个整块,并尽可能地与地方行政区划吻合),基本应

属于技术性的、不牵涉党派政治的操作.但实际上,重划选区由各州议会负

责,而州议员通过党派竞选产生,所以选区重划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充满争

议.早在１８１２年,时任马萨诸塞州长艾尔布里奇杰里(ElbridgeGerry)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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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宪法»没有规定各州应如何选择选举人团的成员,各州可自行决定.目前,除內布拉斯加州和

缅因两个州以外都采取了“赢者通吃”的制度.
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各州之间就全国普选票达成的协议是否还需要根据宪法获得国会的批准.
美国联邦参议员选举以州为单位.此外,美国有七个州人口相对稀少,只有一个联邦众议员名额,

因此无须划分选区.
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联邦众议院选区必须根据居民总数(而不是公民或选民总数)在各州之间及

各州之内划分.对于州议会选区,最高法院允许,但迄今为止没有裁定一定要根据居民总数划分.



了一项法案,该法案为帮助当时的民主—共和党赢得选举,划分选区时全然不

顾地理和行政区划,而是根据具体地段选民的政党倾向东拼西凑,导致波士顿

出现一个极为奇形怪状的选区,看上去像一只传说动物蝾(salamander),美国

政治术语中因而产生了由杰里和蝾的名字拆拼组合的新词“怪状选区”(gerryＧ
mandering),以此来描述试图通过重划选区操纵选举结果的政治游戏.①

１ 拒绝重划选区.２０世纪前半叶,为了确保在任议员能继续当选,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许多州干脆置相关法律于不顾,完全拒绝重划选区,最终

导致联邦最高法院直接介入,在几个著名的案例中裁定各州根据联邦宪法必

须定期重划议会选区.１９６２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涉及田纳西州的“贝克诉

卡尔”一案.② 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６２年,田纳西州的人口由２０２万增加到３５７万,

选民人数由４９万增加到２０９万.虽然州宪法明确要求每１０年应根据人口普

查数据重新划分,但田纳西的州议会选区在这６０多年内居然一次都没有重

划,使得有的选区的人口高达其他选区的１０倍,导致三分之一的选民可以选

出三分之二的议员.贝克是一位选民,认为田纳西州的做法剥夺了«美国宪

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其享有的“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在联邦地区法院提

起诉讼.地区法院则依据其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的理解,裁定是否应当

重划选区是一个法院无权通过司法程序审查的“政治问题”,驳回了贝克的起

诉.③ 联邦最高法院则在判决书中详细分析了政治问题理论的来龙去脉,指出

根据人口变化情况定期重划州议会选区是联邦宪法的要求,不属于政治问题,

因此裁定地区法院判断失误,将案件发回重审.

１９６４年,在涉及佐治亚州的“维斯贝利诉桑德斯”一案中,④联邦最高法院

基于宪法正文第一条裁定,联邦众议院选区也必须根据人口变化情况定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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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制造怪状选区的方法包括在选区内集中本党支持者,争取获得多数;对于对手的支持者,则实施“拆
散”(crack)或“密集”(pack)战术,要么将他们打散、使其没有足够选票赢得任何选区,要么将他们尽量聚集

在几个有限的选区、使其赢不了其他选区.
Bakerv．Carr,３６９U．S．１８６,１９６２．
政治问题是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一个司法理论,其基础是«美国宪法»实行分权制,将有些问题交由

政府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而不是司法部门)解决,具体例子包括对外关系、交战日期、宪法修正案的批准

期限、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的地位等.对于司法部门来讲,政治问题属于“不可审理的”(nonＧjusticiable),因为

司法部门要么明确无权介入,要么缺乏“可通过司法程序发现和管理的解决问题的标准”.某项诉讼一旦被

认为是政治问题,当事人就必须通过政治程序解决相关问题.１９７９年,民主党总统卡特废除«美台防御条

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主张总统没有权力独自废除

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的国际条约,最高法院即以其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审理.参见Goldwaterv．
Carter,４４４U．S．９９６,１９７９.

Wesberryv．Sanders,３７６U．S．１,１９６４．



划.佐治亚州曾在１９３１年重划联邦众议院选区,此后３０年不变,尽管最大选

区的人口已经达到最小选区的三倍.最高法院指出,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联

邦众议员“由各州人民选择”,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联邦众议院选区一定要按人

口平等划分,但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包括制宪大会的辩论情况),制宪人的意

图非常清楚,即各选区之间人口应当大致相等,“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每一位

选民在国会选举中的选票应与其他人选票的价值相等”,不能随意“缩小”或
“增大”某些选民选票的价值.最高法院强调,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没有任何

权利能比选举官员更为重要;如果没有选举权,“包括最基本的其他权利都会

是幻觉”.虽然重划选区时不可能达到数学意义上的精确程度,但这不是忽视

每一联邦众议员应代表相等人口这一宪法目标的借口.①

同年,在涉及亚拉巴马州的“雷诺兹诉西姆斯”一案中,②联邦最高法院第

一次明确裁定,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法律平等保护”的要求,州议会重划

选区时必须遵守一人一票的原则.如同田纳西州一样,亚拉巴马州在１９０３年

后的６０年间也未重新划分州议会选区,导致州内最大参议院选区的人口是最

小选区的４１倍,最大众议院选区的人口是最小选区的１６倍.最高法院指出,

选区之间人口不等冲淡了某些公民的选举权,如同直接禁止其选举一样,都是

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议员代表的是人,而不是树木或土地面积.议员是由选

民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农场或城市或经济利益”.因此,各州议会选区人口数

也应基本相等.

２ 种族怪状选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选举权法»,联邦最

高法院也判决议会选区必须根据人口变化数据定期重划,使得毫无顾忌地通

过拒绝选民登记或拒绝重划选区剥夺非白人选举权变得愈加困难.于是,一
些州开始更多地制造“种族怪状选区”(racialgerrymandering),即在重划或设

置议会选区时,通过拼凑怪状选区或设置多议员选区达到冲淡非白人(主要是

黑人)选举权的目的.

对于涉及种族怪状选区的诉讼,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的基本原则是:除非有

“足够的理由”,否则,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禁止任何州“基于种族”的原因划分

选区.具体地讲,在相关诉讼中,如果选民能够证明种族是州政府将相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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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１９８３年的“卡撤诉达吉特”一案中,相关联邦众议院选区之间的人口差异不到０．７％,但联邦最

高法院仍然裁定需要由足够的理由.总体来讲,就选区之间人口应当相同的标准而言,最高法院对联邦众

议院选区的要求比对州议院选区更加严格.参见Karcherv．Daggett,４６２U．S．７２５,１９８３.
Reynoldsv．Sims,３７７U．S．５３３,１９６４．



的选民划入或划出某一选区的“主导因素”(predominantfactor),州政府就必

须证明其基于种族的划分是为了实现“难以抗拒”(compelling)的政府利益,而
且其方式必须是“狭窄定制的”(narrowlytailored),否则,重划方案即属于违

宪.最高法院承认贯彻«选举权法»属于难以抗拒的政府利益(即划分选区时

可以根据«选举权法»考虑种族因素),因此,许多涉及种族怪状选区的诉讼都

与该法有关.
根据«选举权法»第２条,任何州不得通过制定任何资格要求、标准、做法

或程序,使得某些选民因其种族、肤色或属于“少数语种人群”(languageminorＧ
itygroup)而被剥夺选举权.① 该条同时规定,只要有证据表明某类做法使得

某类选民较其他选民有较少的参与选举的权利,就可以判定其违反«选举权

法»,而无须证明相关制定者是否有歧视该类选民的意图.在“松伯格诉金格

斯”一案中,②北卡罗来纳州重划的多议员选区内有大量黑人选民,他们居住相

对集中,选举倾向基本一致.如果采取单一议员选区制度,他们在选区内应能

形成多数,选出自己支持的议员,但在多议员选区的框架下,他们的选举权被

严重淡化,导致黑人选民和黑人议员的人数比例失当.例如,１９８４年黑人占北

卡州全部人口的２２．４％,而北卡州在１９７１—１９８２年间只有１．６％—３．３％的州

众议员是黑人,在１９７５—１９８３年间只有２％—４％的州参议员是黑人.北卡州

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相关事实后裁定,北卡州的重划方案违反了«选举权

法»,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③

将近３０年后的“库伯诉哈里斯”一案又与北卡罗来纳州有关.④ 在需要重

新划分的两个联邦众议院选区内,黑人居民的数量都接近一半,他们当中的多

数所支持的候选人在重划之前的五次选举中都成功地高票当选(得票率在

５９％—７２％之间).但重划方案却将更多的黑人居民从其他选区划入这两个

选区,使区内黑人居民人数超过一半.有黑人选民认为,这是根据典型的密集

战术制造种族怪状选区(即尽量把黑人集中到其本来就会赢得选举的选区,从
而削弱其在其他选区的投票),获得联邦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

院指出,如果根据«选举权法»在重划选区时需要考虑种族因素,至少应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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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即西班牙语、亚洲语言、美国土著语言和阿拉斯加州土著语言.
Thornburgv．Gingles,４７８U．S．３０,１９８６．
在其他几个相关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某种重划方案“奇形怪状”(bizarrelyshaped),且原因

除种族因素外不能解释,则属于违反宪法的种族怪状选区.参见 Bartlettv．Strickland,５５６U．S．１,
２００９.

Cooperv．Harris,１３６S．Ct．２５１２,２０１７．



三个条件:(１)有足够的少数族裔适龄选民,可以在单一选区中构成多数;
(２)少数族裔选民党派倾向比较一致,大多会支持相同的候选人;(３)选区内

白人多数也经常作为一个整体投票,使得少数族裔选民支持的候选人难以当

选.在本案中,第三个条件没有满足,因此,重划方案违反了宪法的“法律平等

保护”原则.

近年来关于种族怪状选区的最重要的案例是“舍尔比县诉霍尔德”一案,①

涉及«选举权法»第４(b)条规定的“覆盖公式”(coverageformula).根据该公

式,如果有些州或县在历史上曾对选民登记设置障碍,导致选民登记率或投票

率低于５０％,它们会被定为“覆盖管辖区”(coveredjurisdictions);除非得到联

邦政府或法院的“事先批准”(preＧclearance),属于覆盖管辖区的州或县不得通

过或修改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法律(包括重划方案).② 这些严厉措施的有效期

最初为五年,后经几次修改延长至２０３１年(覆盖公式所依据的数据也从１９６４
年更新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舍尔比县是一个覆盖管辖区,位于亚拉巴马州,

它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责事先批准的强制性要求违反联邦宪法.地

区法院判决舍尔比县败诉,联邦最高法院刚过半数的法官(五位保守派人士)

则裁定推翻原判,支持舍尔比县的主张.他们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确定的联

邦制度,与选举有关的事项总体上应由各州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同时,州与

州之间应当享有“平等主权”.覆盖公式要求某些州在做出涉及选举事务的决

定之前获得联邦政府批准,是对美国联邦制度的重大偏离.由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美国存在“罕见的情况”,种族歧视的“病毒”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严重侵

染美国部分地区的选举程序,出现这种偏离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美国情况

已大不相同,覆盖管辖区内的非白人选民登记率已与白人基本相同,继续沿用

基于历史情况的特定公式作为衡量覆盖管辖区的标准已经过时,违反宪法.

联邦最高法院对“舍尔比县诉霍尔德”一案中的裁决引起很大争议.批评

者(包括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法官)指出,覆盖管辖区内的种族歧视目前仍

然严重,美国司法部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间曾以此为由拒绝批准７００多项试图改

变选举制度的提议,这也是２００６年共和党执政时众议院以３９０∶３３票、参议院

以９８∶０票的绝对多数同意将«选举权法»延长２５年的原因所在;最高法院多

数法官对此视而不见,通过废除覆盖公式将«选举权法»变得“没有牙齿”,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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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helbyCountyv．Holder,５７０U．S．５２９,２０１３．
美国一共有九个州及其他州内的一些县曾被定为覆盖管辖区.



选举中歧视少数族裔开了绿灯.事实上,该案判决公布之后,由于不再受事先

批准的约束,许多原属于覆盖管辖区的州很快就开始修改选举法,目标明显是

为了限制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其中,有些做法甚至达到“几乎是外科手术般的

精准”.① ２０１８年９月,美国民权委员会(UnitedStatesCommissiononCivil
Rights)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指出,“舍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之后,一些原覆盖

管辖区修改选举规则(包括更严格的选民身份要求、减少投票站、缩短投票时

间等),更多地限制了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而这些修改在“舍尔比县诉霍尔

德”之前是不会获得联邦事先批准的.②

３ 政治怪状选区.政治怪状选区(politicalgerrymandering)指一个政党

在重划选区时根据具体地段选民的党派倾向制造怪状选区,进而达到强化本

党支持者、冲淡政敌支持者选举权的目的.表２是２０１８年美国部分州议会的

选举结果,可以看出,政党得票率与其赢得席位比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治怪状选区.

表２　２０１８年部分州众议院选举结果

州
共和党

得票率

民主党

得票率

共和党赢得

席位比例

民主党赢得

席位比例

威斯康星州　 ４４．７５％ ５２．９９％ ６４％ ３６％

北卡罗来纳州 ４８．１８％ ５０．５４％ ５４％ ４６％

俄亥俄州　　 ５１．９６％ ４７．７９％ ６２％ ３８％

南卡罗来纳州 ５８．４８％ ３８．５３％ ６５％ ３５％

佐治亚州　　 ５４．２８％ ４５．５８％ ５８％ ４２％

亚拉巴马州　 ６２．７９％ ３５．０５％ ７７％ ２３％

密歇根州　　 ４７．４０％ ５２．１３％ ５３％ ４７％

宾夕法尼亚州 ４４．４３％ ５５．００％ ５４％ ４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网站提供的数据整理.

与种族怪状选区相比,联邦最高法院对政治怪状选区采取了更为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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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NorthCarolinaStateConferenceoftheNAACPv．McCrory,８３１F．３d２０４４thCir．,２０１６.
美国有评论甚至认为最高法院成为贯彻«选举权法»的最大威胁,参见 AndrewCohen,“After５０Years,the
VotingRightsActsBiggestThreat:TheSupremeCourt,”TheAtlantic,February２２,２０１３.

UnitedStatesCommissiononCivilRights,AnAssessmentonMinorityVotingRightsAccessinthe
UnitedStates (２０１８StatutoryReport),https://www．usccr．gov/pubs/２０１８/Minority_Voting_ Access_
２０１８．pdf,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态度,法官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更加突出.① １９７３年,最高法院审理了涉及康涅

狄格州议会选区重划方案的“加夫尼诉卡明斯”一案.② 该方案由共和党控制

的康州议会制定,基本依据人口数量,最大州参议院选区的人口与最小选区相

差１．８１％,最大州众议院选区的人口与最小选区相差７．８３％(后者差异较大是

因为康州宪法不允许州众议院选区跨镇).重划方案同时考虑到“政治公平原

则”(politicalfairnessprinciple),尽量使两党占据优势的选区之间的比例与全

州两党支持者的比例相同.本案原告卡明斯是民主党人,他认为重划方案违

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

诉讼,并提出四个替代方案,其中一个可将众议院选区最大差异降至２．６％.

地区法院则既否决了州的重划方案,又拒绝接受卡明斯的任何替代方案,而是

自行任命了一位总监提出另一方案,将差异降至１．１６％.联邦最高法院推翻

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指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仅要求州议会选区“在可行的情

况下尽量使人口相等”;如果“相对较小”的人口差异是权衡其他合理因素所致

(例如,维护行政区划的完整),将不足证明重划方案违宪.最高法院特别强

调,虽然法院应无惧介入重划选区这一“政治丛林”(politicalthicket),但法院

必须意识到重划选区基本属于州议会的职权范围,法院的介入应适可而止,否
则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沼”.最高法院同时指出,在重划州议会选区时考虑

政治公平原则也不违反联邦宪法,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重划选区时不可能没有

政治考虑,“选区的边界通常不是中立的现象”.③ １９８６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戴
维斯诉班德莫”一案中审理了印第安纳州议会选区的重划方案.④ 在根据该方

案举行的１９８２年州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５１．９％的选票和４３％的席位;

在两个多议员选区的县中,民主党获得４６．６％的选票和１４％的席位.民主党

选民认为重划方案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得到初审的联邦地区法院的

支持.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上诉申请,首先裁定政治怪状选区不属于法院不可

审理的政治问题,因为从宪制角度看法院不是无权介入,而且法院也不是没有

审理的标准.最高法院同时又认为,本案的原告未能举出足够证据证明重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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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政治怪状选区与种族怪状选区的实际差别不大,因为美国少数族裔支持民主党的程度大大高于支

持共和党的程度,制造歧视民主党的政治怪状选区经常也等于制造歧视少数族裔的种族怪状选区.根据

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得克萨斯州的人口增加了４３０万(其中近９０％是少数族裔),因此,多分得四个联邦众议

院席位,但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重划选区的结果是其中三个由共和党白人赢得.
Gaffneyv．Cummings,４１２U．S．７３５,１９７３．
Ibid．
Davisetalv．Bandemeretal,４７８U．S．１０９,１９８６．



方案违宪,因此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指出,地区法院的裁决标准

过于宽松,一经采用,选民几乎可以对所有选区重划方案提出司法挑战,因为

任何人因不满选举结果都可能到法院提起诉讼.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中关于

政治怪状选区不是政治问题的裁决是由相对多数的四位法官做出的,另外有

三位法官明确表示反对.后者认为法院实际上根本找不出一条审理政治怪状

选区争议的标准,法院介入其中只会做出不适合司法裁量权的政策选择,更何

况没有证据表明政治怪状选区不是一个选民或政党本身不能阻止或纠正的

问题.

这种少数法官的观点在１８年后的“维斯诉朱比利尔”一案中成为联邦最

高法院的正式判决.① 根据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众议院

席位由２１个减至１９个,因此需要重划选区.当时的州参众两院及州长均由共

和党控制,共和党全国领导人明确表示,由于民主党在其他州制造对其有利的

政治怪状选区,作为报复,共和党也会利用这次机会在宾州制造政治怪状选

区.民主党人因此提起诉讼,但被联邦地区法院驳回,联邦最高法院也裁定维

持原判.同时,构成相对多数的四位法官明确推翻了最高法院在“戴维斯诉班

德莫”案中的裁决,宣布政治怪状选区是法院不可审理的政治问题,原因是根

本不存在“可通过司法程序发现和管理的”解决此类争议的标准.判决书指

出,政治怪状选区由来已久,在制定宪法时即已存在,但宪法还是将选区划分

交由政治程序解决,而且对相关争议没有提出可供司法执行的限制标准,因此

法院不应介入.

１５年后,在涉及重划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两个州联邦众议院选区的“鲁可

诉共同事业”一案中,②政治怪状选区是法院不应审理的政治问题这一裁定终

于获得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同意(但也仅仅是九位中的五位).北卡州的

重划方案由共和党制定,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选举共和党比民主党

好,因此要通过重划保证共和党能在全州１３个选区中赢得１０个(没有可能赢

得更多选区)”.③ 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联邦众议院选举中,④共和党候选人果

然都获得１０个席位,尽管获得的选票总数仅分别为５３．３２％和４９％.马里兰

州的重划方案由民主党制定,当时在总共八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中,民主党占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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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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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hv．Jubelirer,５４１U．S．２６７,２００４．
Ruchoetalv．CommonCauseetal．,１３９S．Ct．２４８４,２０１９．
CommonCausev．Rucho,３１８F．Supp３d７７７,８０８Ｇ９MDNC,２０１８．
北卡州有两个联邦众议院选区在２０１９年举行过补选,本文采用的是补选数字.



席,共和党占两席,民主党的目标是从共和党手中夺走由其占据了近２０年的

第六选区,于是在该区迁出了大约３６万的原居民,迁入了大约３５万的新居民,

选区因此减少了大约６．６万名共和党人,增加了大约２．４万民主党人,结果同

样使民主党如愿以偿:在根据重划方案举行的四次选举中,民主党都赢得了第

六选区.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选举操纵,联邦最高法院大多数法官仍然坚持

法院不应介入的立场.他们强调,联邦法院根据联邦宪法只有权审理“历史上

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争议,即麦迪逊所说的属于“司法性质”的
问题,而不是类似政治怪状选区这样无法通过司法解决的政治问题.

必须指出,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大数据,辅之以当今最先进的测绘软件,目
前,在美国制造怪状选区立竿见影,成效显著,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再以“鲁
可诉共同事业”一案中的北卡州重划方案为例.制定方案的共和党人搜集了

大量数据,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运算,几易其稿,结果堪称完美无缺:在２０１８年

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以４９％的总票数获得了７７％的席位.民主党获胜

的三个选区中,其得票率分别为７０％、７３％和７５％,而共和党在１０个选区中的

最高得票率仅为６２％,这是密集和拆散战术的经典运用.更加令人惊叹不已

的是,共和党居然在其赢得的１０个选区中还有相对较大的优势,虽然其得票

率在全州从２０１６年的５３．３２％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４９％,但并没有因此失去任何席

位.也就是说,北卡州的重划方案凭借一半左右的支持率成功地将四分之三

的选区变成了共和党的“保险选区”.如此精准地制造怪状选区,无异于“政治

抢劫”,印证了小布什总统竞选顾问卡尔罗夫的名言“谁控制了重划选区就

可以控制国会”,①但却使许多选举实际失去了意义.

四、过分依赖司法程序维护选举权利

美国选举制度两百多年来的变化发展,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历经多次修

宪和出台大量新的法律,同时也是一个司法过程,许多重大的改变都可直接归

因于各级法院(尤其是各级联邦法院)在相关案例中的判决.美国的法院负责

解释法律,而且握有“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的权力,可以裁决议会通过的

法律因与联邦或州宪法相悖而无效.无论涉及何种权利,当民众通过政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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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TheWallStreetJournal,March４,２０１０．



序维权受阻时会自然转向法院提出诉求,而要确保选举权利不被剥夺则特别

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公民对其他法律不满,尚可以选举更换政

府官员,再通过他们达到修改法律的目的,但如果选举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瑕

疵,导致众多公民实际丧失选举权,意味着政治程序的道路已经或者接近堵

死,诉诸法院成为所剩不多的选项之一.

然而,希冀法院保护公民选举权并不是一条可靠的途径.首先,法院不是

一个立法机构,无权立法;除非选民提起诉讼,而且除非诉讼案件中涉及的法

律违反宪法,否则,法院只能解释法律,而裁定由民选官员经规定程序通过的

法律违宪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反民主性质的权力,因此,法院总体来讲只是在别

无选择的异常情况下才使用;其次,法院的资源和能力相当有限,它可以命令

州政府必须根据法律定期重划选区,但没有能力代替政府或相关机构自定重

划方案.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法院有权依据宪法或其他法律判决废除一个

具体的重划方案,但美国地广人多,各类选区成千上万,加之繁杂费时的诉讼

程序,一个判决在相关案件之外的影响有限,通过法院维权显然缺乏效率,更
何况即使一个重划方案被法院废除,也不能保证州政府制定的替代方案就一

定不是继续玩弄政治游戏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就联邦法官而言,他们虽然不是民选产生,而是由总统提

名、参议院批准,但整个过程同样充满党派之争,且近２０年来愈演愈烈.美国

历史上很长时间内,由于参议院独特的议事规则,批准法官任命实际需要６０
名参议员的同意,而不是仅仅超过简单多数的５１名.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制约总统提名观点过于极端的候选人,使批准的法官更有可能属于多数

人支持的温和派.２０１３年,奥巴马开始其总统第二任期,当时共和党有４５名

参议员,虽然属于少数,但足以拖延或阻扰众多他们眼中观点过左的候选人成

为法官.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感到忍无可忍,在当年１１月改变了议事规则,

将批准任命联邦地区和巡回法院法官(不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实际所需的

票数从６０名降至５１名.２０１６年２月,联邦最高法院著名保守派法官安东

尼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突然去世,奥巴马一个月后提名梅利克加兰

德(MerrickGarland)接任,但其时已改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２０１６年为总

统大选年为理由(尽管斯卡利亚去世时距当年大选日还有２６９天的时间),①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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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荒地拒绝就其提名采取任何行动(包括拒绝举行听证会或表决),被许多人

认为是从民主党手中“偷走”了一个法官席位.① 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就任总统

后提名尼尔格萨奇(NeilGorsuch)接替斯卡利亚,当时共和党只有５２名参

议员,为保证格萨奇的提名得到批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惜动用“核选择”

(nuclearoption),将批准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实际票数也降至５１票.

２０１８年６月,最高法院中间派法官肯尼迪宣布辞职,特朗普提名保守派人士布

雷特卡佛纳(BrettKavanaugh)接任,虽然获得参议院批准,但赞成者只有５１
票.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最高法院最著名的自由派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

(RuthBaderGinsburg)因病去世,距２０２０年大选日只有４６天,特朗普八天之

后迅速提名保守派人士艾米科尼巴雷特(AmyConeyBarrett)为继任法

官,参议院共和党人则全然不顾四年前他们自己制定的总统大选年不应审批

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的规矩,表示一定要加快审批,在大选日之前完成任命.②

特朗普上台以来涉及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的提名和批准,其过程表明联邦法官

的任命已经陷入小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严重的党派之争.

联邦法官任命程序越来越政治化,直接影响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的审判标

准和判决结果.被提名的法官候选人通常是公众人物,有较强的政治观点,之

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其观点与提名的总统相同或相近.美国历史上也确有法官

候选人被总统“看走眼”的时候,较著名的近例是共和党总统老布什１９９０年提

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戴维苏特(DavidSouter),保守派原以为他是坚定的

同路人,不料后来被证明是一位十足的自由派法官,但这种情况毕竟是例外.③

如前所述,近２０年来,联邦最高法院越来越不愿意卷入关于选举权的争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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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许多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学者也反对参议院的做法,认为其等同于拒绝履行宪法职责,但参议院共

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却沾沾自喜地表示,“我感到最为自豪的时刻之一是我盯着奥

巴马的眼睛说:总统先生,你不会对最高法院补缺”.
民主党对共和党的做法极为愤怒,指责共和党肆无忌惮地采用双重标准,破坏美国政治的基本游戏

规则.不少民主党人明确主张,一旦民主党控制总统和国会两院,就应当通过法律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人

数从九名增加到１１名,从而可以任命两名自由派的新法官.但这种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可能引发一场严重

的宪政危机,争议很大,因此,拜登在竞选中决定对此不予置评.
美国保守派对苏特的“背叛”非常恼火,矢言要吸取教训,在提名之前一定要彻查法官候选人的政治

背景和价值取向,“不能再有苏特了”(NomoreSouters).参见JeffGreenfield,“TheJusticeWhoBuiltthe
TrumpCourt,”PoliticoMagazine,July９,２０１８,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２０１８/０７/
０９/davidＧsouterＧtheＧsupremeＧcourtＧjusticeＧwhoＧbuiltＧtheＧtrumpＧcourtＧ２１８９５３,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０１.



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期的法官多为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人士.① 无

论是出于党派、意识形态、司法哲学或其他原因,当主要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

联邦法院提起有关选举争议的诉讼时(目前,美国选举制度缺陷的受害者更多

的是倾向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这些保守派法官更倾向将其归类于联邦法院不

应介入的政治问题或应由各州而非联邦政府解决的问题,导致选民通过联邦

司法程序维护选举权利的大门被逐渐关闭.除非民主党有机会任命新的自由

派法官,联邦法院这种对选举纠纷几乎是撒手不管的状态不会有重大改变.
联邦法官任命程序及法官判案结果的过度政治化,使美国有学者呼吁改

革法官的任命制度.建议的替代方法包括成立非党派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

单、总统从中挑选然后交参议院批准;取消法官终身任职制,代之以固定期限

(不超过１８年);②给予每一届总统任命两位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将最高法院

法官人数增至１５名,美国两大党各自任命五名,其余五人由两党任命的１０名

法官选择;改变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方式,使其与联邦巡回法院相同等,③这

些建议总的目的是希望淡化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党派色彩,使其判决少受党

派政治影响,更接近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这些建议大都涉及修改宪法,短
期内难以实现.

目前,由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联邦最高法院越来越不愿意介入选举纠纷,
也使得一些选民试图通过州宪法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利.以宾夕法尼亚州为

例.近２０年来,两党在该州的支持率相差不大,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举行的五

次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赢得席位总数的比例为５２∶４８.２０１０
年,共和党赢得宾州州长及州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从而控制了根据当年人口

普查重划联邦众议院选区的工作.按照共和党制定的重划方案,虽然两党总

体支持率基本未变,共和党却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６年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连

续三次获得７２％的席位,尽管其中一次民主党的总体得票率甚至还高于共和

党.民主党选民认为重划方案违反州宪法,提起诉讼,州最高法院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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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邦法官由谁任命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运气.从１９６８到２０１８的５０年间,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分别

为３０和２０年,但共和党总统一共任命了１１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尼克松三名,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

普各两名),民主党总统则一共只任命了四名(克林顿和奥巴马各两名,卡特未有机会任命任何最高法院

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终身任职,以尼克松到克林顿任命的１２位法官为例,他们平均在任时间长达２５

年.特朗普尤其注重提名年轻人担任法官,即使他今年连任失败,也会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长期重要

影响.
联邦巡回法院绝大多数案件由随机选择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极少数特殊案件经多数法

官同意,由所有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



下令重新制定重划方案,结果两党在２０１８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各得一半席

位.但是,就全美国而言,利用州宪法遏制怪状选区成效有限,不仅要取决于

相关州宪法的内容,而且与州最高法院法官的政党背景紧密相关.宾州民主

党选民成功推翻共和党制定的重划方案,最主要原因是民主党人在２０１５年州

最高法院法官的选举中获得多数.换句话说,与在联邦层面一样,如果选民希

望通过州法院对选区重划工作“去政治化”,也仍然需要依赖政治程序使符合

自己政见的人成为法官.在美国,公民能否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取决于法官

所属的党派和政见,是美国民主体制理不应有的一大瑕疵.

２００多年来,美国的选举制度一直在向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存在

一些严重缺陷,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去政治化、废除选举人团、改变联邦参

议院席位分配办法、启用非党派的委员会制定选区重划方案、①实行选民强制

或自动登记、取消各种各样的选民压制措施、为选民投票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等等.② 据报道,美国许多州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相应改变了一些投票制度和

方法,已经引发了数百起官司;美国两党目前也都聘用了“律师大军”(armiesof
lawyers),准备就２０２０年大选结果提出或应对挑战.这种情况在西方其他民

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也证明了改革美国选举制度的迫切性.③ 美国１９６５
年通过«选举权法»时,亚拉巴马州的一位民权律师说,«选举权法»“可以完成

这个国家２００年前开始的一件事,这件事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民主.”④«选举权

法»通过５５年之后,美国选举制度的民主化进程显然仍未完成,还在路途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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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目前,美国有２６个州允许非党派的委员会参与重划选区的工作,其中１４个对划分选区负主要责

任,六个州的委员会属于咨询委员会,五个州属于备用(即只有在立法机构达不成一致才发挥作用),另外一

个州(艾奥瓦)另有一套独特的制度,由非党派的委员会提出方案,立法机构投票表决.
２０２０年７月,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为«选举权法»通过做出巨大个人贡献的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去世.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均参加葬礼发表演讲.奥巴马表示,对路易斯最好的纪念是通

过法律进一步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利,例如实行选民自动登记制度(对象包括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为投票提

供便利(包括增加投票站、扩大提前投票范围、将选举日定为假日),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包
括将华盛顿市和波多黎各领地升为州),以及结束政治怪状选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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